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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 
 

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17]第 76 号 

 

北京首钢股仹有限公司董事会 ： 

我部在年报审查过程中发现如下问题： 

1、你公司 2016年 4月 27日披露《北京首钢股仹有限公司董事

会关于 2015年度暂不披露内控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公告披露你公

司“因 2015年度迚行重大资产重组并于 2015年 12月 30日资产交割

完毕，无法按照规定时间建立健全的内控体系。按照通知精神，本公

司将在 2016年度年报披露的同时，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和内

控审计报告。”2017年 3月 28日，你公司再次披露《关于 2016年度

暂不披露内控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其中说明你公司“2015年度迚

行重大资产重组，并于 2016年 1月 18日发布该次重组资产交割完毕

公告。该次重组标的京唐公司于 2016年上半年完成董事会成员改选

及章程修订，本公司具备合并其会计报表的条件。因此，该次重大资

产重组完成未满一个会计年度。按照“通知”精神，本公司在 2016

年度报告披露的同时，豁免披露内控审计报告。” 

（1）请你公司说明前后两次披露公告内容是否一致； 

（2）请你公司按《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要求建立健全的内

控体系，同时按照《关于 2012年主板上市公司分类分批实施企业内

部控制规范体系的通知》披露注册会计师出具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

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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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你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所购买的标的资产京唐钢铁 2016年度盈

利预测净利润数与京唐钢铁 2016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之间存在

差异，盈利完成率为 54.50%。具体情况如下表：  

盈利预测资产或

项目名称 

预测起始

时间 

预测终止时

间 

当期预测业

绩（万元） 

当期实际业

绩（万元） 
原预测披露日期 原预测披露索引 

首钢京唐钢铁联

合有限责任公司 

2016 年 1

月 1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79,813.08 43,495.83 2015 年 8月 4日 

2015 年 8月 4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首钢京唐钢铁联

合有限责任公司 2015、2016

年度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具体情况说明：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京唐钢铁 2016年

度审计报告（致同审字(2017)第 110ZC4221号），京唐钢铁 2016年度

盈利预测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公司 预测净利润 实现净利润 差异情况 盈利完成率 

京唐钢铁 79,813.08 43,495.83 36,317.25 54.50% 

请你公司对照重组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请上市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以及对此承担相应责仸的会计师事务所、财务顾问、资产评估机

构及其从业人员分别就年报披露的盈利完成率仅为 54.50%是否属于

事前无法获知且事后无法控制的事项做出明确说明。如是，请上述人

员分别做出此判断的原因及根据。如否，请按五十九条规定向投资者

致歉。 

3、你公司 2016 年年报披露，2016 年你公司合并报表单位新增

了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仸公司。经比较 2015年和 2016年年报发

现，因合并范围的变化，涉及 2015年的大部分数据，在 2016年年报

合并资产负债表、合并利润表和合并流量表中的“期初余额”或“上

期发生额”数据都迚行了调整，但“应交税费”和“递延所得税费用”

这两个项目数据在两个年报中却是相同的（“收到的税费返还”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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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的各项税费”2015年数据也已调整）。请你公司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4、根据对两个年度合并利润表主要项目的统计发现，首钢京唐

钢铁联合有限责仸公司是规模较大公司，2015 年的营业税金及附加

为 11,484,863.67元、支付的各项税费 43,398,461.37（见下表），请你

公司说明金额为 43,398,461.37 元的税费是否存在应缴余额，如否，

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项目 
2016 年年报的上期

发生额 

2015 年年报本期发

生额 
变动额 

营业收入 36,344,215,674.08 23,985,250,720.77 12,358,964,953.31  

营业成本 33,977,873,046.86 22,254,159,822.00 11,723,713,224.86  

税金及附加 55,347,356.99 43,862,493.32 11,484,863.67  

支付的各项税费 772,045,588.64 728,647,127.27 43,398,461.37  

5、你公司年报披露，2016年“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政府补贴” 65,371,039.48元（截图 1）；递延收益中的政府补

贴当年增加 19,935,965.00元，减少 15,843,423.88元（截图 2）。 

由此计算，2016 年应计入“营业外收入”中的政府补贴为

61,278,498.36元（65,371,039.48-19,935,965.00+15,843,423.88）。年报

披露的“营业外收入”中政府补贴为 59,988,052.59元（截图 3），应

计入与已计入二者相差 1,290,445.77元。请你公司说明差额 129.04万

元的政府补贴具体流向。 

截图 1：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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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图 2：递延收益 

 

截图 3：营业外收入 

 

6、你公司年报披露，2016 年研发投入金额 10,166.06 万元，研

发投入资本化的金额 44,707,665.52 元。研发人员数量 938 人。在职

员工的数量合计 16,979人，当年列支的职工薪酬为 3,182,307,912.87

元，其中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为 2,073,976,323.57 元（截图 4）。 

按 938人的研发人员计算，人均年研发支出仅 10.84万元，低于

年人均职工薪酬额（18.74万元）、年人均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12.21

万元），请你公司说明上述情况的原因及合理性。 

截图 4：应付职工薪酬（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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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你公司年报披露研发支出资本化会计政策为“已资本化的开

发阶段的支出在资产负债表上列示为开发支出，自该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之日转为无形资产。”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开发支出”2016

年末余额为 0，无形资产—软件当年仅增加 5,987,090.59元（截图 5）。

研发投入资本化金额 44,707,665.52元的具体情况。 

截图 5：无形资产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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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请你公司说明唐山首钢京唐曹妃甸港务有限公司将收到的唐

山市曹妃甸区对码头填海造地成本补偿 87,750,470.28 元的时间，相

关补偿款会计处理的方式及处理依据。 

9、请你公司说明收到首钢总公司延期并购款利息 262.11万元的

会计处理方式及处理依据。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涉及需披露的，请及时履行

披露义务，并在 2017年 4月 27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同时

抄送派出机构。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管理部 

2017年 4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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